中国矿业大学数学学院缓考申请表

	学生姓名
	
	性别
	
	所在

学院
	
	专业

年级
	
	学号
	

	缓考课程
	课程名称
	教师姓名
	任课教
师学院
	学分
	学时
	考试时间

	
	课程1
	
	
	
	
	

	
	课程2
	
	
	
	
	

	
	课程3
	
	
	
	
	

	
	课程4
	
	
	
	
	

	
	课程5
	
	
	
	
	

	
	课程6
	
	
	
	
	

	缓

考

原

因
	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是否禁考
	该生是否被禁考？     未被禁考     （按照规定：禁考无权办理缓考）
任课教师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特殊紧急情况也可此处写非禁考承诺，且由辅导员签字而跳过任课教师签字） 
学生本人承诺：     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    课程，未被禁考！
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 辅导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生学院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学院长签字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缓考申请必须在课程考试前提出，且考试前由教务部在教务系统审核通过才能生效；2学生需登录教务系统，在教学项目报名中提交缓考申请，并上传附件证明材料，由教学管理办公室进行初审，教务部教务与学籍服务中心复核；3缓考申请表由所在学院教学院长进行审批并加盖学院院章有效；4因病缓考须提供校医院保健科证明，事假必须提供请假条等证明材料；5缓考办理后拟参加该课程考试的，须在开考前一周至开课学院教学管理办公室办理考试手续；6学生可以提醒任课教师正常录入平时成绩，缓考参加考试后的成绩由学生所在学院提交录入系统。
缓考办理流程：填写此申请表1份>所有任课教师非禁考签字>教学院长签字>加盖学院院章（院楼A407）>学生登录个人教务系统在首列教学项目申请处填写信息>此申请表和医院诊断材料或其他关键材料同框拍照成1张照片后以附件上传系统>联系学院教学办审核（院楼A403）>等待学校教务部审核>留存此申请表。

办理缓考后参加考试流程：1可跟随次学期初该门课程补考，须按照通知规定时间内完成考试申请的系统确认；2可次学期或学年下年级学生正考前至少1周持此申请表到开课学院教学办办理考试申请。

